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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管理计划管理人：银河金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资产管理计划托管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 

报告期间：2024 年 04 月 01 日- 2024 年 06 月 30 日 



一、基本信息  

资产管理计划名称：  银河金汇改革红利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资产管理计划成立时间：  2023-09-25  

管理人：  银河金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  

   

二、资产管理计划投资表现  

   本期末  

期末资产净值(元)  10,946,250.35  

本期利润(元)  -237,537.27  

份额净值(元)  1.0202  

份额累计净值(元)  1.0202  

   

三、资产管理计划投资组合报告  

(一)委托资产配置情况  

序号  资产类别  市 值 （元）  占总资产的比例（%）  

1  权益投资  7,320,789.53 65.99 

   其中：股票  7,320,789.53 65.99 

2  固定收益投资  - -  

3  基金  218.57 0.00  

4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5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2,600,002.60 23.44  

6  信托投资  0.00 0.00 

7  银行存款  1,172,106.86 10.57  

8  其他资产  22.22 0.00  

9  资产合计  11,093,139.78  100.00  

   

(二)委托资产投资前十名股票（按市值）明细  

代码  名称  持仓数量(股)  市值(元)  
市值占委托资产净值比例

(%)  

601298 青岛港  30,000.00 286,800.00 2.62 

600941 中国移动  2,600.00 279,500.00 2.55 

000333 美的集团  4,100.00 264,450.00 2.42 

601077 渝农商行  50,800.00 255,016.00 2.33 

600018 上港集团  44,000.00 254,320.00 2.32 

002032 苏 泊 尔  5,000.00 250,500.00 2.29 

600285 羚锐制药  10,300.00 249,363.00 2.28 

002563 森马服饰  41,000.00 238,210.00 2.18 



002601 龙佰集团  12,400.00 230,268.00 2.10 

000933 神火股份  11,100.00 224,553.00 2.05 

   

(三)委托资产投资前五名债券（按市值）明细  

无。 

   

(四)委托资产投资前五名基金（按市值）明细  

代码  名称  持仓数量(份)  市值(元)  

市值占委托

资产净值比

例(%)  

004137 博时合惠货币 B  218.57 218.57 0.00 

   

(五)委托资产投资前五名买入返售金融资产（按市值）明细  

代码  名称  市值(元)  市值占委托资产净值比例(%)  

204001  GC001 2,600,002.60  23.75  

   

(六)委托资产投资前五名买入信托资产（按市值）明细  

无。 

   

(七)委托资产投资前五名金融衍生品投资（按市值）明细  

无。 

   

(八)资产管理计划运用杠杆情况  

本产品的杠杆为 101.34% 

   

(九)资产管理计划参与国债期货、股指期货交易的有关情况  

无。 

 

四、管理人报告  

(一)投资主办人简介情况  

 郑锦斐，权益投资部负责人、投资主办人，证券/期货从业年限 20余年。

2002年加入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历任电力行业研究员、投资主办人，



现任银河福星 1号、银河北极星 1号、银河金汇启明星价值成长、银河金汇启明

星研究精选、银河金汇启明星 ESG可持续发展、银河金汇改革红利等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投资主办人。具有证券、基金从业资格，最近三年未被监管机构采取重大

行政监管措施、行政处罚。  

  魏泓睿，清华大学数学硕士，数理基础科学学士。超过 10年证券从业经验。

2012年加入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历任研究员，投资经理。2017 年 8月加入

银河金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任投资经理。主要从事权益和量化类产品的投

资管理工作，管理多只券商集合资管产品。已获得基金从业资格，且最近三年未

被监管机构采取重大行政监管措施、行政处罚。  

(二)投资策略回顾与展望  

2024年二季度，4-6月制造业 PMI分别为 50.8%、49.5%、49.5%，连续 2个

月处于收缩区间。消费领域增速放缓，5 月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4.1%，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0.3%；投资领域，基建和制造业投资高位回落，

1-5月基础设施投资增长 5.7%，制造业投资增长 9.6%，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 10.1%，

对经济拖累较大；外贸出口领域持续向好，5 月出口增长 11.2%。总体而言，进

出口作为拉动经济修复的亮点，国内有效需求依然不足，经济仍呈现结构性分化。 

市场方面，A股受国九条、地产政策催化反弹，政策落地后基本面改善不显

著，市场进入调整。二季度上证指数下跌 2.43%，深证成指下跌 5.87%，创业板

指下跌 7.41%。行业方面，在红利风格的主导下，股息率较高的行业领涨，银行、

公用事业、电子、煤炭、交通运输等五个申万一级行业涨幅为 5.81%、5.24%、

1.55%、1.35%、0.28%；成长类持续承压，跌幅前五的是综合、传媒、商贸零售、

社会服务、计算机等五个申万一级行业，跌幅分别为-25.66%、-20.15%、-19.26%、

-18.05%、-16.06%。 

基于市场低位和政策持续发力的情况，产品在季度初保持了积极的权益仓位

配置，净值有所反弹；之后随着市场调整，产品降低权益比例至中性水平。行业

方面，产品重点配置在股息率相对较高的行业，主要持有包括银行、家电、交运、

建筑等行业。债券方面，利率维持在低位，操作上保持高评级短久期的防御策略。 

展望三季度，三中全会有望围绕财税改革、新质生产力、对外开放等方向部

署，聚焦中长期经济和社会发展，或有助于推动市场风险偏好提升。美国失业率



上行，就业市场边际走弱，有望在年内降息。近期股权风险溢价回落至-2X标准

差附近，权益资产性价比凸显。重点关注几方面的投资机会：（1）盈利稳定的低

估值高股息的公司；（2）分红有提升空间的公司。 

(三)公平交易专项说明  

报告期内，本资产管理人严格执行公平交易制度，确保不同投资组合在研究、

交易、分配等各环节得到公平对待。  

(四)管理人履职报告  

在报告期内，本计划管理人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期货

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运

作管理规定》等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本计划说明书和合同的规定，以诚实信用、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资产管理计划。  

报告期内，本计划管理人坚持规范运作、防范风险，保护投资者利益，严格

执行银河金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制度，加强业务合规性

的定期监控与检查，落实各项法律法规和管理制度，严格履行本计划合同规定。  

在报告期内，投资主办人按照合同规定的投资范围进行投资，投资范围和投

资比例符合产品说明书规定，无越权交易行为发生。  

(五)报告期内资管计划投资收益分配情况  

无。 

   

五、托管人履职报告  

在托管《银河金汇改革红利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委托资产”）的

过程中，托管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严格遵守《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

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银河金汇改革红利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合同》、《银河金汇改革红利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托管协议》的约定，对委

托资产的管理人银河金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投资运作，进行了认真、独立

的会计核算和必要的投资监督，认真履行了托管人的义务，没有从事任何损害委

托人利益的行为。 

  在报告期内，本托管人未发现银河金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在委托资产的

投资运作、委托资产净值的计算、费用开支等问题上，存在损害委托人利益的行



为；未发现银河金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在产品运作中，存在违反有关法律法

规和合同约定的行为。 

  本托管人认为，管理人的委托资产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财务会计

报告、投资组合报告等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未发现有损害委托人利益的行为。 

六、管理费、托管费、业绩报酬的计提基准、计提方式和支付方式  

(一)管理费  

   

计提基准  本集合计划的年固定管理费率为【1.2】%  

计提方式  资产管理费每日计提。  

支付方式  按季支付  

   

   

(二)托管费  

   

计提基准  本集合计划的年托管费率 0.02%。 

计提方式  资产托管费每日计提。 

支付方式  按季支付 

   

(三)业绩报酬  

   

计提基准  

当投资者退出或者集合计划分红、终止时，客户持有期间年化收益率 R小于

等于 6%时，管理人不计提业绩报酬。 

  当投资者退出或者集合计划分红、终止时，客户持有期间年收益率 R大

于 6%时，管理人计提业绩报酬，计提比例为超过 6%的收益部分的 20%。 

计提方式  

业绩报酬计提标准为： 

  当 R>6%时，对超过 6%的收益部分计提 20%的业绩报酬，即 E=（R- 6%）

×20%×C’×K×（D÷365）。 

支付方式  

在符合业绩报酬计提条件时，业绩报酬应当从分红资金、退出资金或清算资

金中提取，从分红资金中提取业绩报酬的频率不得超过每 6个月一次。 

  管理人业绩报酬为计提日各笔业绩报酬之和，计提频率不得超过每 6个



月一次。因投资者退出资产管理计划，管理人按照资产管理合同的约定提取

业绩报酬的，不受前述提取频率的限制。 

   

七、涉及投资者权益的重大事项及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一)投资经理变更  

无。 

(二)重大关联交易情况  

无。 

(三)报告期内其他事项说明  

本报告期内，本计划管理人于 2024年 6 月 29日披露了《银河金汇证券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变更公告》，自 2024 年 6 月 27 日起，王青不再担任

公司总经理和法定代表人，吴剑飞新任公司总经理和法定代表人。 

   

八、声明  

郑重承诺报告所提供的内容、数据、报表、附件真实、准确、完整。  

   

   

   

   

   

   

   

银河金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 07月 31日  


